
観

联

1

^
^

専

餾

^̂̂
n̂ 

^
^
l
l
l

-*徴
者
也60
由
此
而
論
之
。。則
真
誠 

雷
庸
*

而
不
二
三
焉
。凡
普
識
階
級
之 

跟
小̂

^
齋
指
導
之
。有
不
可
卸
免
之
責 

s

朋
善
口
需
之
僞
志
士
。。口us

而
心
盜
跖 

1

假
公
盆
以
圖
私
利
。@
奇
形
席
。。奸
鲁
出 

睡
燃
饗
不
足®
^
> 。鳴
鼓
而
攻
之
可
矣
。。 

11夫 

総
師
天
個
而
不
見
。。將
费
而
爲
我
。、吾
人
睹 

#
薬
協
蓄K^

外
人
大
殘
殺
案
。而
抱
有 

^
^
之
城
也
。。仁
人
乎
〉事
乎
。吾
將
聲
相 

■爨肺旦渺
之
間 

〔完
〕 

学

：本
館
特
電 

W

、A
思
九
點
拾
五
分
鐘
接
触
香
港
to員 

弊
.三 
來
用 

35

O
w

車由英葡人駕駛 

,
一卅日復®;z。。

卷瓊州人̂
^
劇烈。。外 

T

4
1

要

* ▲
今朝
人 點
十
分
鍾
接
駐
上
海
來
電
云 

⑥
政府與列强委員。。定於 

磨四日在北京開談判。。採 

:
集̂
^
:
遲日再開 

町：
正

式
耳
。

一罷工人。。 

， 

一香^w
。。

沙
面
之
殘
鳌
。。嶺
南
校
攵 

員
生
。，發
表 s
文
。。指 M
外
人
爲
首
放
槍
。。後 

該
校
聲.長
反
駁
。。謂
實
由
華
人
先
開
火 
。而 

寓
香
港
之
美
僑
。。隨
亦
發
出
壹
文
力
駁
該
校
華 

人
員
生
之
文
誤
謬
。。香
港
政
府
今
日 #.
向̂
^
 

美
僑
申
謝
。。謂
其
能
辨
別
是
非
。。

❸
廣州與沙面之相持 

香
港#
日
電5

。頃
接
廣
州
報
吿
。e8-<

現
在
沙 

面
附
近̂
^
壘
。。阻
止
華
人
巡
遊
過
外
人
區 

城c
。此
手
人
疑
惑
。。故
外
央
現
在
沙
面
特
別 

S
W
O
O
通
入
沙
面Z
 水
道
設
置
水
雷
。。阻
碍
由 

外
方
入
租
界"
。法 «
 提
督
富
老
察
氏
乘
砲
將 

加
亞
號:
星
期
壹
晩
七
時
抵
沙
面
。。華
人
稅
關 

之
外
人
職
員
。
離
去
一4

久
。。今
日
由
英
人 

交
涉
署
代
表
及
華
人
海
關
盤
督
護
衞
。。復
返
此 

間
。。料
法
提
督
富
老
察
氏
將
提
出
要
求
。。有
七 

名
美
國
傅
教
徒
。，由
廣
東
韶
州
乘
火
車
囘
港

00 

至
黃
沙
及
廣
州
。。整
衆
數
次
閣
。。但
奮 

普
港
。。聞
有
兩
美
人
傳
敎
徒

C

由
鹿
步
司
往 

廣
州
。"
途
次
遇
穿
外
人
衣
服
之
賊
匪
。。操
英
語

香
港
穴
月 #
日
電
。。雷
鳥
a

隻
女
傳
教 

働
。。由
廣
州
逃
難
至
此
。。現
允
受
農
亞
洲
皇 

敏
爲
女
管
事
。，免
船■

溫
哥
華
埠"
。該
輪 

今
日
由
本
港
敢
確
往
溫
埠C

C

加
拿
大<
5

00 

則
於
今
日
由
溫
抵
去

•
日俄十M

： 開戰說 

美
國
芝
加
古
埠
六
月
卅
日
電
。。日̂
^
族
院
議 

員
副<^

正
：̂
。。附
下
午
抵
此
間"
。@

^

言 

稱 

G

預
科
拾
年
之
內
。8

日
本
必
與
蘇
俄
開
戦

00 

除
非£

派T

貧
目
赤
筏
術
之
宣
傳
耳 

00 
若
刻
下
豊
繼
腐
是
。0
則
日
用
苗
决 

裂U 
必
不
可
免
。。雖
日
本
仍
痛
惱
美
國
之
排
斥 

日
人
。。然
日
本
並
無
野
心
侵
犯
別*
。。是
故
美 

日
戰
爭
。。實
斷
不
可
能
之
事
云

本 
II 
新聞 

•
英工人爲華工聲援 

本
埠
勞
働
政
治
家
報
。。卄
六
日
登
载
上
海
華
人 

罷
工
委
員
會
。。致
書
英
國
職
工
同
盟
會
友
，。該 

會
乃
發
表 
一 抗
議
書
。題
爲
〔英
工
人
被
華
人
喚 

醒
〕
其
文
云C

「英
國
干
預
華
人
罷
工
後3
上
海 

罷
工
委
員
會
：即
致
書
英
工
人
云
。。在
大
英
國 

之
同
卷
。吾
人
現
在
中
國
罷
工
。但
在
英
人
銃 

創
之
下
。->死
亡
表
每
鹿
相
繼
增
多
。。吾
人
從 

事
拚
命
奮
門
。。煩
學
盡
力
停
止
爾
政
府
代
表 

用
殘
忍
暴
力
。。使
其
歸
於
正
義
。、實
爲
趨
向
於 

人
道
及
國
際
同
着
之
大
階
級
，。同
伴
。。細思一 

爾
高
尙
理
想
。及
其
之
受
國
際
束
偶
工
人
」 

云
。。英
画
之
政
工
界
工
黨
接
到
此
書
後
。。初
由 

職
工
聯
倉
窗
會
長
市
威
路
士
。。及 
1VliI
書
紀
西 

都
連
氏"

C
代
葩
會
發
出
在
抗
議
文
云"
。罷I
委 

員
會
代
表
現
與
東
主
奮
鬥
之
上
海
工
人C

。向
英

行
捌
。。索一 

百
元
。。

■
鳴睡

。。隨
在
傳
教
徒
處
摸
去
銀
二

河
蒙

▲
要
英
國
砲
艦
擊
賊

香
港
八
月 
ilt日
電
、一
英
政
府
武
装
巡
河
小
汽
輪 

。。番
船
隻
入
西
江
。。在
本
處
附
近
。。突
又 

雷
强
盜
。。駛
向
江
門
而
去
。。英
艦
卽
放
砲
轟
擊 

之
。。斃
匪
多
名
：餘
圆
命
。。該
艦
後■

門 

。"
居
民
甚
感
謝
其
旁
護
船
隻
之
得
力 

■
■
學生欲逐小徐

"⑥
五萬學生及工人。C 卅日

* 
在滬®
^
會。。tg^  

I一  
外兵黄之人

丁 

周
要
聞

瓏1

各國十月份議華事 

户
棗
穴
月
卅
日
電
。。美
國
新
派
駐
中
國
公
使
麥 

"
菊
氏
。。現
赴
北
京
履
新
』。昨
抵
此
間3
據
伊 

爵
表
意
見
稱
。。各
國
將
於
拾
月
份
。。在
北
京
開

白. 星
期 

錚到一
林
六
月

1lt日
電:
聞
有
一
班
中
画
留
學
生

00 

六
普
駐
本
克
之
揖
。耍
求
解
釋
徐
樹 

柏
林
之
緣 
。。徐
氏
令
本
處
華
僑
不
滿
意

脚
工
人
即
體
求
助
。。英
人
武
裝

待
罷
工

人2
上
海
工
人
已
流
許
多
血"
。惨
被
殺
死
及
負 

傷
。。吾
人
應
盡
貴
應
其
申
求
。，幷
蝎
力
殻
法
停 

止
用
英
兵
壓
制W

S
類
工
人
。。因彼田寸現奮 

力
謀
得
上
海
之
工
業
自
由:
予
等
用
職
工
同
盟 

會
名
義
。
致
書
英
相
。。求
其
撤
退
因
上
海
爭
擾 

而
增
派
之
英
軍
。。本
會
定
於
下
星
期
初
開
全
體 

1

一。考
慮
情
勢
。C

幷
希
望
在
首
相
面
前
。，請 

其
答
覆
吾
人
之
抗
議
及
求
訴̂
，國 內
各
處
勞
働 

與
其
他 M
體"
。均
向
政
府
抗
議:
及
開
多
次
集 

議
一
獨
立
工
黨
已
通
吿 

J-1: 
一广d
：门
所
支
部
，開 

反
抗
會
議
。反
對
川
英
軍
在
滬
，工
黨
開
笫 V
 大 

會4
時:
華H
L

人
彼
此
觎
心
握F
t

證
明
無 

私
人
爭
鬥
：
會
議
間
雄
血
激
綸
二
均
足
警
解
聰 

界4
。

B
四案交涉之佈吿 

紀
仰
俏
吿
云"
爲
通
吿
事
；照
得
木
月
念
九
號 

:
接
代 
外
交
部
來
電
內
開

—混
案
開
阈
務
會 

霑
辦
。。木H
部
致
便
團
照
會

—全
文
如
下>" 

爲
照
會
事
』。查
上
海
捕
房
慘
殺
華
人
案"
。前
經 

中
阈
委
員
在
滬
提
出
條
件
十
三
條
。。與
使
團
所 

派
委
員
就
地
冨
。。未
能
解
决
。。茲
者
敢
案
移

."0 

因
其
最
近
遊
歷
英
法
國
。"
曾
受
公
宴
。。學
生 

等
求
伊
即
離
開
德
國
。。

俄人在津滬被逮

管6
0
M
時
或̂
^
^
圍
：辦
理
現
在
金
中
國
情 

协
。。列
强
須
另
開
壹N
^
u
 
以
討
論
中
國
由
排 

一
外
而
起
之
爭
端
云
。。麥
氏
連
日
應
德
川
家
達
公 

及
解
原
外̂

^

。。主
备
酢"
。備
叢
洽 

也香̂
^

■
番
港
六
月 

1ft日
電
。。香
港
刻
由
警
察
及
陸
軍
逡 

巡Q
。有
等
店
戶
閉
門
較
早
於
尋
常
。。然
情
形
安 

M
C
。幷
無
跚
亂
及
罪
案
發
現
。。華
人
內
河
汽
輪 

復
開
。C

英
海
軍
人
員
在
渡
船
服
務
：華
人
銀
行 

已
復
業
。。有
等
工
業
仍
續
罷
工
。。/
奴
隸
性
之 

華
人
。。應
港
政
府
之
請
。。   

W

五
百
名
爲
輪
勇
脓 

。。百
人
報
名
爲
特
別
武
裝
警
察
。。據
各
處
報
吿 

"
。排
外
風
潮
緊
强
。。但
無
暴
亂
痛
見
、。省
港
交 

緬
仍
梗
塞
。。 IS 傅
法
國
致
最
後
通
牒"
要
求
逐 

^
^

廣
州
。。停
止
罷
工
及
賠
償
損
失
。"
本 

#6

對
於
此
粒
闿
緘
默
。。不
肯
宣
布
其
是
否 

曇
"«
章
測
要
求
暗
償
及
交
囘
沙
面
。。 

^
一̂
#
#
^
甚
雷
吕
弁
射
輪 I
 辣
對
付

偷
敦
六
月
一

天
津
來
编
云"

C

約
有

百
名
共
產
黨
員
。。內
有
五
名
屬
天
津
蘇■

事 

咲
人
。。現
修
察
拘
逮
。J
該
電
未
指
明
詳
情 

及
控
以
何
案
。。

上
海 - H
電"
。郎

氏
夫
婦4
佢
香
港
被

一撥出境。。昨
抵
本
處
日
即
被
警
察
拘
控
爲
莫
斯 

科
共
產
黨
代
理
：在
屮
阈
鼓
吹
罷
匸
及
擾
亂
， 

駐
滬
俄
領
事
奥
沙
年
代1
、現
開
始
力
與
匸
部
局 

交
涉1
警
察
指
証
從
郴
氏
處 
，我
進
紹
物 
一 塊 

。"
印
有
文
字
作
爲
證
明
書
；其
文
云
，同
伴
都 

沙
氏1
火
產
黨
券
败
四
九•
：0J
係
由
屮
阈
南
方 

煽
擾
部
派
赴
香
港
及.廣
州
、紐
織
罷l
委
員
會 

:
凡
事
各
共
產
黨
員
宜
力
助
之
，詫
書
蓋
有
六 

月
卄
五
日
煽
擾
部
之
印
；簽
有
該
部R

ecep~  

名
字
。。都
氏
與
俄
領
事
宣
言
。
該
證
明
書
係
僞 

造
。"都
氏
則
謂
幷
不
知
鼓
物
在
其
處
。" 

@ 女教徒之狼狽

、
有
支̂
^
至
收
條
由.呎
^
^
^
^
^
 

注
聲
^
^
侖
部
上
亀
熱
醵
胆 

連$

^

^

%

1-仍
欠
五
屮
人
弟
羣 

拾j

間
上
『
曼
之
法
赧
貯/

行^
^
^
®
^
^
 

现
评
乎
乂̂
C

乎̂
^
^
百
九

—
^
^
^
^
^
^
 

拾
二
釁
有
稱
卑
应
條̂
^
與
大5
^
^
^
^
^
_
 

、
成

^

SM
^

復
個
北

拾.一一
修
有
苗
工
学
聚

M1後
 

十
四
感
斎
加
下
需
北
上
围
自
之̂

^
釁
修
 

拡
間
煥
有
答
册
支
数
目®
^<^^

前
帽̂
^
 

一知理㈱
拾
四
條
以
上
之
备
即
間1

!||1着
住
遮
1

^

^

 

十
九
冊
煥
有
廣
命
内
加̂
^
^
^
^
干
映
用1^8^6

 

孤
迎
技
泡
人
領
收
條̂

^
^

一
宥
眷̂
^
^
^
 

陶
臺
检
香
山
雖
醫
院
冗
隊̂

^
^

奋
^
^
^
 

漁
牌
畜85

花
响
浄
寰
澀
卷
明
有^^*K

 

拾.5

刑
臨
働̂
^
及
收
條̂
^
^
存
厠
韋■
«
 

噌
酬■

條
酬
江
沐
用
去
十
丸
甭％

本
勸̂
^
^
 

呼
故
未
加
敞
着
干
據
断+

築
堪̂

^
敝̂
^
鑼" 

，拾
余
非
煥
有
經
妻
數
現
下
所
存
十
二
杳
欠
人
瀬

條®
^
^
^
^
 

查
談
條
部
係«
 

口
數C
煥
碧

▼
O
  
A

域 W
 崇義會支^w

. 

彌
本
支
會
因
独
城̂
^
山
公
醫B
分
處
總*

煥
奮
反 

每
月
淸
算
数
目 
一 次
之
定
章
六
年
未
修
計
故
慣1

釁
. 

以
重
曹
欵
施
直
死
由
中
華
显
代
料
不
料^88^

竟
不 

據
實
乗
公
宣
布
豐̂
^
核
得
各
情
形
露
布
於
宏

#
開■

有
交
出
各4
 

匕
手
雷
道
齋
曾
南
書
字
險
第
七
魏

本
〔部
面
書
二

埠
福#
堂
執
事
勸
憑
部
字
樣 
綠
部
皮 
«)寶
部 
u\本
〔該 

縁
部
業
經
下
手
成
接
用)

一 上4

下
收
隽
天
玄
地
黃
字
號
共
二
拾
本 
〔上
孟
天
字 

•
用
到
盈
字
止
索
字
用
去
六
條
其
餘
由
尻
字
至
收
字
均
下
手 

接
用)

•

一
下
手
林
煥"

用
紅
部
盘
襄
部
貳
拾
本 
據
査
支
數
共 

印
該
項
緣
部
二
十
本
今
比
對
少
去
八
本
〕

一 下
手
所
置
收
條
卫
拾
五
本

宜
林
煥
有
手4

勸
捐
進
支
部
實
本

壹
林
煥
有
於
交
出
會
時
當
衆
答
會
館
趙
主
席
謂
各
巳
盡
交
出 

及
後
又
交
出
藍
部
皮
進
支
總
部
壹
卷
及
上
書
下
日
字
部
仔 

竈
卷
十
五
頁

—̂̂
1.

$6.
i

?
二
I

方
手
支
數
現
下
那

拾
比
間
現4^^

卷
出
各
際
之̂
^
收 

收
條.

已
收
齊
但
非
由
煥
有
繊
不
出 

財
政
員
横
出
那
係
由
皆
人
自
行
往
福 

十
八
間
進
支
總
部
微
何
以
內
中
不
欲
时 

*
LW
因
遊e®

拾
认
間
所
進■

除
入
腐
及
支
之
外
外
何#
習
五
十
X
 餐
 

毋
七
仙
在
煥
看
身
上
必
久
不
附
貯0
煥
暮
稱

36中
青
 

干
已
入
了
仍̂
^
干
未
入
做
行 

-"
点 

⑵
〕
皆
在
中̂
^
開
昆
次■

實
事
如
中̂

^

公
腐 

林
煥
或
爲
未
當
者
歌
迎
指
示•

塞
得
林
煥
篇
代
做. 

这
版
條
存
根
共
進
銀
千
六
百
二
一 

對̂
^
實)

立
從
番
字
隊
第
七
號
繰
部
抄
出
進
一 

余
活
拾
五
元
检
祉
康
蕭
官
祥
李
，

L 內
巡
支
数
目
如
左 

一半 (
幷無犧部可一

勲

E

七
拾
兀
雷
道
齋 

111-元 

人
直
存
捐
恰
元
共
百
九

拾
五
元
均
無
收
條
存
根
可
稽 

安
從
日
字
部
仔
抄
出*

勝
手
捐
來
銀
二
拾
七
元
半
森
窮 

銀
來
燄
五
元
楊
生
祥
手
照
翫
二
元
陳
金
彼
捐
銀 
一元蕭敬

善
捐
銀 
一 元
庸
族
嵩
所
三
一 

豐
元
半
亦
無
收
條
緣
部
可
零

覺
以
上
合
共
該
銀
一 
千
八
百
貳
拾
六
元
又
從H
字
部

—
 

数
三
柱
共
銀
五
卜
二
兀
七
毛
1L伽
無
單
據
可
濒
照
開
一

豈
元
共
銀
四
十

i

A
七
月
貳
號 
(
即
假
拜
四
，-晚
七
點-

出
支 

支
比

禮

胴 
套 
酉聊今@
H 

團興一 
內 ■
卷 

班 
附 
進美■

桂
都
聚
 

黄

少

产

S 

81 
落

洋

W
^w

 

西

第

照支％
•

卜能 
一 千 七
百.

=
兀
二
毛
五
乃
道
痛
星

于
附
貯
於
跟
行
青
一 
千
八
百
三
拾
三
元
零
五
仙
實
仍
多
銀 

"
拾
八
元
捌
毛
未
知
係
進
何
人
所
捐
今
雷
道
齋
譚
南
任
內
又 

部
逆
支
數
目
存
下
備
考

全班拍演 
兀弟反目 

八̂̂

4

總
捉

力
标
及
捐
炊
與
銀
行
利
息

可
共
進
銀
六
千
二
百
九
拾
五
元
三
毛
二

及
各
一

共
銀 力千零貳拾九一 

大
拾
九
元
四
毛
正
今4

iffia

下
一
仙
比
對
應
存
下
能一

千
貳
百

嚙
千
零
十
元
二
毛
三 

.在
煥
有
手
久
未
附
入

#
 匕 街

寶
票
處
廣
源
生

仙
實
仍
存 ®
二
百
五
拾
五
元 

銀
行

門
牌
六
小
街
東 
一 七
八
號 

電̂
 

M
 瞅
三o

pyk

茲
將
本
會
代
表
黃
子
綱
方
恨
海
提
出
各
属
四
如
东 

一 周
上
手
命
捐
繊
部
共
置
若
干
本 
〔因
道
齋
星
南
手
所
源
出
之 

收
條
完
全
難 »
扪
藍
核)

▼◎
盘何處江堂做事

啓者木堂已於本年五月升四號成立 

%
一坤片打街門牌三仃五十號藉以聯 

絡全加各坤本族兄弟咸情惟俗昆仲 

寄用M
 散誠恐未及避知是以特 I
 敷 

考於報端如欲知本堂規則者請致函 

木堂或綸以攤定當赞則寄上此佈

因
支
败
未
府
註
明
足
以
無
從

二
皿
上
f 

稽
管
一

:•
間
太
坤
總
籌
辦
U-

-*;來
上
to川
那
六
木
今

0-[任 

阳
上
F
之
收
條
底
根

P'l以
!ll:u
及
件
尼
參̂

不
齊
由.人
字
瘫 

名
他
字
號 2
收̂

卜
內
年
月"
上
避
吊
何
以
反
覆
無
定 

h
問
上
下
所
加
乔
山
公
膵
院
之h
to
tt 川
儿
昧
部
何a
 

六
l-n.l上
下

ill: 各
扪
炊

—九
拾
六
元
八
匕
既
触
收
條
纷
出
乂
無6
 

川
部
旧
代
故
欵
究
係

(,'[時
谁
人

七
III1X
F
既
分
伉
隊«
扪
各
肘
，"
行
徐
收
今
何
以

11/: 
瞰
，，)
收
條 

部
混
人
別
做
員
簽
收

八
間
上
手
據
照
支
敬
支
新
民
國
報
印
件
能
拾
二
元
半
何
以
不
列 

明
某
項
着
若
干

九
間
照
次
任
之
收
條
部
印
價
比
败
質
多
展
條
一 
千
堂
百
條
未

S
S
B
 

Lun

 

C
hon

婚

17

 

PenG
er  St  

Vancouver  B
,

H
o

 Loo

 K
ong  Teng

 

350  Pender  St  E

 

Vancouver  

C

仰何度江堂   

B

十四年七旦

区

^^6

4

莓
^
^
^

旷

■
才

悔̂

^

飢

年

^
^
?
•.

:-*蟻编&、，，"越


